
康政发〔2022〕45 号

兴县康宁镇人民政府

关于自建房使用安全常态化网格化监管的

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加强我镇自建房使用安全监管工作，坚决遏制违

法违规建设、装修行为，有效防范房屋使用安全事故发生，保

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，根据《兴县经营性自建房安全专

项整治“百日行动”实施计划》、《兴县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实

施计划的通知》（兴政办发［2022］19 号），及相关规定，制定

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进一步明确自建房房屋使用安全监管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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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各村职责

各村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负责辖区内房屋使用安全工作。强化

人、财、物保障，建立片区监管员和房屋安全管理员二级管理网

络，全镇形成横向到边、纵向到底的自建房使用安全常态化网格

化监管体系；2022 年 5 月 1 日起，负责片区内居民自建房、房

屋装修的信息备案和报送；负责受理片区内自建房使用安全方面

的举报投诉；建立村级房屋使用安全工作组，负责本村自建房使

用安全初步鉴别工作；负责片区内房屋使用安全的宣传教育、登

记、统计；负责做好片区内危旧房屋的防汛、地质灾害工作，督

促危险房屋的解危。

（二）房屋所有权人的职责

房屋所有权人是房屋使用安全的第一责任人，必须切实负起

日常维护、委托鉴定、安全治理的主体责任，积极配合镇政府相

关部门做好房屋使用安全监管工作。房屋所有权人应对自己所有

的房屋进行日常妥善保养和正常合理使用，保养不力、使用不当、

野蛮违规装修的房屋所有权人，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二、建立健全常态化网格化监管机制

按照网格化管理要求在村建立专人检查、专人监管、专人负

责的责任机制，并纳入日常管理体系，确保发现问题后得到及时

处置。为确保常态化网格化监管机制落实到位，应着力健全以下

八项制度：

（一）房屋安全管理员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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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村设置 1 名片区监管员，各村按照网格划定，每个网格下

设安全管理员。安全管理员的配置数量视房屋建造年份、房屋数

量和新旧程度而定：98 年前建造的老旧房屋原则上按照每 20 间

房屋或建筑面积 1000 平方米配置一个安全管理员。对不足 10 间

的片区，可适当合并管理进行配置；99 年后建造的房屋，若房

屋数量大于 20 间的，所在网格可配置一名安全管理员，若房屋

较少不足 20 间的，可合并多个网格配置一名安全管理员。监管

员由支部书记或村委主任兼任，安全管理员可由支村两委成员或

在村党员担任。

房屋安全管理员和片区监管员需通过住建部门统一组织的

房屋安全专项培训，合格后持证上岗。房屋安全管理员及片区监

管员应主动公开联系方式，并由村委统一制作告示牌在相应区域

内公示。

（二）装修备案制度

住宅、非住宅的装修，房屋所有人或使用人应当在装修前向

所在村委进行备案。村委将信息整理汇总后报送镇政府。

备案内容主要包括房屋产权证明，装修项目、部位、平面图

等。备案受理单位应当将房屋装修的禁止行为和有关注意事项书

面告知房屋所有人或使用人。涉及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，

或超过设计标准加大房屋使用荷载的，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由原设

计单位或者其他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提出装修设计方案。

（三）日常巡查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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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片区监管员和房屋安全管理员应按照房屋使用安全常

态化、网格化监管机制要求规范开展日常巡查，重点加强对在册

危房、纳入重点监管区域房屋、1998 年以前建成的老旧房屋的

安全巡查。在日常巡查中，应将房屋装修的禁止行为及时告知房

屋所有权人或使用人，发现违法违规装修以及房屋出现结构性开

裂、沉降、倾斜等安全隐患时，应做好书面记录和拍照留存，并

在 24 小时内上报片区监管员。在暴雨、大雪等灾害天气来临之

际，应加强巡查力度，增加巡查频次。

（四）高效执法制度

房屋安全管理员巡查发现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时，应立即报片

区监管员，片区监管员应第一时间赴实地查看核实，并在 24 小

时内上报镇政府及执法机构。执法机构依据相关规定，在 3 个工

作日内受理，若发现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应立即进入执法程序，在

规定期限内进行有效处置。

（五）应急处置制度

对发现房屋存在安全隐患、需进一步确定房屋危险程度的，

各村应在 3 个工作日内告知房屋所有权人、使用人或有关责任人

员履行房屋安全鉴定程序，委托具有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检测。

若发现房屋已属非常危险时，各村应立即采取果断措施，启动应

急预案，第一时间做好人员撤离安置工作，确保不发生塌房伤亡

事故。

（六）安全信息建档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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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山西省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系统中明确的房安全

信息建档基本要求，各村负责做好辖区范围内住宅房屋的安全信

息建档工作。

（七）落实责任追究制度

各村书记对辖区内房屋使用安全工作负总责，片区监管员为

房屋使用安全监管工作第一责任人，安全管理员为具体责任人。

对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未及时上报或未及时妥善处置造成后果的，

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房屋所有权人或使用人拒不配合造成

后果的，依法追究房屋所有权人或使用人责任。

（八）房屋使用安全工作后勤保障制度

各村应建立房屋使用安全工作的后勤保障制度，强化人、财、

物保障，切实保证房屋使用安全相关工作长效正常运作。房屋安

全管理员、片区监管员开展正常工作所需的相应经费由镇政府统

筹解决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建立工作专班，镇长王建伟任专班组

长，副镇长刘磊任专班副组长，专班成员由张春林，康利军，康

韶春组成，负责落实各项具体工作。各村及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，

把自建房使用安全常态化网格化监管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，切

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建立相应工作组织机构，根据本实施方案内容

及时制定具体的工作职责和相应的应急工作预案。

（二）加强考核督查。成立康宁镇房屋使用安全管理领导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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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办公室，牵头组织对各村房屋使用安全常态化网格化监管工作

进行不定期督查并开展专项考核，各村也应将此项工作纳入对本

村片区监管员、安全管理员的年度考核。

（三）加强日常宣传。要充分发挥房屋安全管理员、片区监

管员、各村工作人员以及辖区内党员干部的宣传员作用，教育引

导房屋所有权人、使用人自觉遵守房屋使用安全有关规定；充分

利用广播、微信、网络等媒体进行房屋使用安全宣传教育，对违

法违规行为进行通报提高公众防范意识，营造全社会人人关注、

维护房屋使用安全的良好氛围。

兴县康宁镇人民政府

2022 年 9 月 4 日


